
201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的通知
研院函[2010]13号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0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教学[2010]3号）文件要求及我校的实际情况，对2010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工作通知如下：
一、对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

1.须符合招生简章中规定的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

2.初试成绩符合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在调入地区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3.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相同或相近。

4.考生初试科目须与调入专业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调入专业初试科目设有数学的，考生初试科目中须有数学。

5.第一志愿报考照顾专业（指体育学[0403]、艺术学[0504]、工学照顾专业及工程硕士照顾专业，下同）的考生若调出照顾专业到其他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达到调入地区该照顾专业所在学科门类（类别）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第一志愿报考非照顾专业的考生若调入照顾专业，其初试成绩必须符合调入地区对应的调出专业学科门类（类别）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二、校际调剂

（一）调入我校的基本条件
1.满足对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
2.本科为211学校，且报考211学校；本科为211学校，报考非211学校且总分高于国家相应调入学科复试总分线10分以上；本科为非211学校，报考985学校且总分高于国家相应调入学科复试总分线10分以上；

3.同时满足上述2条外，还需满足我校各院系提出的具体调剂条件（见附件1）。

（二）调入我校的相关要求
1.外校调入我校的调剂工作由研究生院管理并统一办理相关手续。
2.调剂工作必须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未经调剂系统录取的调剂考生一律不予承认。
3.发布调剂信息、转寄或索取调剂考生材料均由研究生院统一对外办理手续，不符合教育部要求的考生材料不予办理。
（三）申请调入我校的调剂流程

1.院系上报调剂计划。

2.研究生院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上发布调剂信息。

3.考生登陆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调剂志愿（http://yz.chsi.com.cn）。

4.研究生院网上下载申请调剂考生名单，并及时下发至招生院系。

5.各招生院系对接收到的调剂申请考生进行复审，将最终确定参加复试的调剂考生名单及复试安排报研究生院。
6.研究生院网上为考生发布复试通知，考生须于收到复试通知24小时之内进行确认，否则视为放弃。

7.研究生院将网上确认参加复试的考生名单下发至各院系，院系负责通知调剂考生复试安排。

8.院系组织调剂考生复试，同时告知复试合格考生必须进行网上确认和提交个人调剂申请，院系将调剂复试合格考生名单报研究生院。

9.研究生院网上将考生录取状态置为“待录取”，考生收到后须于24小时内进行网上确认，否则视为放弃，研究生院将确认后考生“接收函”发放到院系。

10.考生将“接收函”和个人调剂申请寄送第一志愿单位。

（四）调出我校的工作安排
我校复试未录取的第一志愿考生以及未进入我校复试线的考生要调出我校，由考生持个人调剂申请和调入学校接收函（原件或传真件），到研究生院办理相关手续。
三、校内跨院系调剂
（一）调剂要求
1.满足对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

2.满足调入和调出院系的具体条件要求。
（二）调剂流程

考生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年校内跨院系调剂申请表》（见附件2），经调出和调入院系双方同意后，方可安排复试，具体安排及已取得的复试成绩是否有效由院系根据具体情况自定；

四、院系内跨专业调剂

（一）调剂要求
1.满足对调剂考生的基本要求；
2.院系制定的跨专业调剂要求。
（二）调剂流程

考生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年院内跨专业调剂申请表》（见附件3），由院系根据分专业招生计划，组织院内调剂考生复试。
五、具体调剂操作细则由院系自定。

六、此通知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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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综合处

                         二○一○年四月一日
附件1：
2010年各学院硕士研究生申请调入我校调剂条件汇总

各学院调剂条件均需满足研院函[2010]13号文件规定的“调入我校的基本条件”，以下为各学院具体调剂条件：

1、船舶工程学院：

要求数学不低于60分；外语不低于38分；政治不低于33分；总分不低于300分。

2、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同研院函[2010]13号文件规定的“调入我校的基本条件”

3、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需满足以下两条中的任一条：

（1）本科毕业于“211工程”建设学校且报考学校为“985”工程院校，且初试总分达到350分以上。

    （2）毕业院校及报考院校均为“985”工程院校，且初试总分高于报考学科门类的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B类地区复试总分数线10分以上者。
4、自动化学院

本科毕业于“211工程”建设学校且报考“211工程”建设高校的考生，初试总分不低于320分。

5、水声工程学院

本科毕业于“211工程”建设学校报考“985”工程院校的考生，或“985”工程院校报考其他单位的考生，成绩需达到所报考学科门类的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B类地区的复试分数线10分以上者。

6、计算机工程学院

同研院函[2010]13号文件规定的“调入我校的基本条件”

7、机电工程学院

本科毕业于“211工程”建设学校且总分不低于275分。

8、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本科毕业于“211工程”建设学校，并报考 “211工程”建设学校和中科院研究所的考生，总分不低于300分。
9、经济管理学院

同研院函[2010]13号文件规定的“调入我校的基本条件”

10、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同研院函[2010]13号文件规定的“调入我校的基本条件”

按照如下顺序优先录取：

①本科毕业于“985工程”建设学校的考生；

②本科毕业于“211工程”建设学校的考生；

③本科为非“985工程”和“211工程”建设院校的考生。

11、理学院

同研院函[2010]13号文件规定的“调入我校的基本条件”

12、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本科毕业于“211工程”建设学校的考生，初试单科成绩需达到所报考学科门类的2010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B类地区的复试分数线，同时总分高于我院相关专业复试录取线10分以上（注我院相关专业复试线：经济法学总分320分以上者，社会学总分326分以上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分334分以上者，思想政治教育总分309分以上者，应用心理学总分311分以上者。

拟调入社会学专业的考生的总分及单科成绩需达到国家A类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

13、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1）本科毕业及报考学校均为“211工程”建设学校。

（2）申请调剂到“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的，本科所学专业及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应为核专业或能源动力类、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类等相近专业，且初试总成绩在320分以上。
（3）申请调剂到“辐射防护与环境保护”、“核技术及应用”专业的，本科所学专业及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应为核专业或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科学类等相近专业，且初试总成绩在320分以上。
（4）申请调剂到“核燃料循环与材料”专业的，本科所学专业及第一志愿报考专业应为核专业或化学类相近专业，且初试总成绩在310分以上。
附件2：
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年硕士生校内跨院系调剂申请表

	姓   名
	
	准考证号
	

	报考第一志愿院系
	

	报考第一志愿专业
	

	申请调剂院系
	

	申请调剂专业
	

	考生初试成绩
	政  治
	
	外  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总分
	

	本科毕业时间
	

	本科毕业学科
	

	本科毕业院校
	

	是否同意校内调剂
	申请人签字

	第一志愿报考院系意见
	                    签字：

	接收院系是否同意考生参加复试
	签字：


注：报考院系负责对考生初试成绩及第一次复试成绩审核。
附件3

哈尔滨工程大学2010年硕士生院内跨专业调剂申请表
	姓   名
	
	准考证号
	

	报考第一志愿专业
	

	申请调剂专业
	

	考生初试成绩
	政  治
	
	外  语
	

	
	业务课一
	
	业务课二
	

	
	总分
	

	本科毕业时间
	

	本科毕业学科
	

	本科毕业院校
	

	是否同意院内调剂
	申请人签字：

	院系意见
	签字：


注：报考院系负责对考生初试成绩及第一次复试成绩审核。

附件4 

“211工程”院校名单
	北京(23所)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央音乐学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上海市(9所)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复旦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东华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

	天津(3所)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重庆(2所)
	重庆大学
	西南大学
	　
	　

	河北(1所)
	河北工业大学
	　
	　
	　

	山西(1所)
	太原理工大学
	　
	　
	　

	内蒙古(1所)
	内蒙古大学
	　
	　
	　

	辽宁(4所)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辽宁大学
	大连海事大学

	吉林(3所)
	吉林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
	延边大学
	 

	黑龙江(4所)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江苏(11所)
	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药科大学
	河海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江南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浙江(1所)
	浙江大学
	　
	　
	　

	安徽(3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安徽大学
	合肥工业大学

	福建(2所)
	厦门大学
	福州大学
	　
	　

	江西(1所)
	南昌大学
	　
	　
	　

	山东(3所)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
	　

	河南(1所)
	郑州大学
	 
	　
	　

	湖北(7所)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南(3所)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广东(5所)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西(共1所)
	广西大学
	　
	　
	　

	四川(共5所)
	四川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农业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云南(1所)
	云南大学
	　
	　
	　

	贵州(1所)
	贵州大学
	　
	　
	　

	陕西(6所)
	西北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长安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甘肃（1所）
	兰州大学
	 
	 
	 

	新疆(1所)
	新疆大学
	　
	　
	　

	军事系统(3所)
	第二军医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附件5
“985工程”院校名单
一期名单：（34所）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东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湖南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中南大学 　　       吉林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重庆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中山大学

　　兰州大学　　    东北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二期名单：（4所）

　中国农业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1

